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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5_8E_

E5_AE_812010_c46_646371.htm id="kosg" class="dixc">关于2010

年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县

市区人事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市直各有关部门，

中央、省属驻济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事考试中心、山东

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关于2010年度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

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考函[2009]81号）

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2010年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

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为滚

动管理考试，即考五个科目的人员必须在连续三个考试年度

内通过全部考试科目为合格；考两个科目的（税务代理实务

、税收相关法律）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全部通过为合格。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关于香港居民参加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09]115号）精神，自2010年起，凡在2009年3月31

日前，成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正式会员的香港居民，在参加注

册税务师资格考试时，可免试《财务与会计》一个科目，只

参加,《税法（一）》、《税法（二）》、《税收相关法律》

和《税务代理实务》4个科目的考试。按照《人事部办公厅关

于2002年上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相关问题的通知》（人办

法[2001]94号）的规定，其成绩管理为两年滚动。 二、2010年

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定于6月18、19、20日进行。具体

考试时间如下： 6月18日 14：0016：30财务与会计 6月19日 9

：0011：30税法（一） 14：0016：30税法（二） 6月20日 9



：0011：30税收相关法律 14：0016：30税务代理实务 三、报

考条件按照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注册税务师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1996]116号）和《关于

印发〈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

发[1999]4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税务师

资格考试： 1、经济类、法学类大专毕业后，或非经济类、

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六年。 2、

经济类、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或非经济类、法学类第二

学士或研究生班毕业后，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四年。 3、

经济类、法学类第二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或获非经济类

、法学类硕士学位后，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二年。 4、获

得经济类、法学类硕士学位后，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一年

。 5、获得经济类、法学类博士学位。 6、人事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非经济类、法学类大专毕业后从事

经济、法律工作满八年者，可报名参加注册税务师全部科目

的考试。 对于在全国实行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前，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已评聘了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和法律中级专业职

务或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会计、统计、审计专业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者，从事税务代理满一年，可报名参加注

册税务师全部科目的考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经济、

会计、统计、审计、法律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税收工

作满两年者，可免试《税法（一）》、《税法（二）》和《

财务与会计》三个科目，只参加《税务代理实务》和《税务

相关法律》两个科目的考试。 对于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

定，已取得税务师执业证书，虽在税务代理机构内从事税务



代理业务工作，但不符合免试条件者，可报名参加注册税务

师执业资格全部科目的考试。 报考条件按照原人事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gt.的通知(人发[1996]116号)和lt.关于印

发gt.的通知》（人发[1999]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原人

事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同意香港、澳门居

民参加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的通知》（国人厅

发[2004]107号）规定，香港、澳门居民可以参加注册税务师

执业资格考试。申请参加考试的香港、澳门考生除符合上述

报名条件外还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大

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证书；从事经济、法律或税

务代理工作年限证明和居民身份证明。 四、报名工作均采取

网上报名，统一使用济宁市人事考试网上报名系统。 （一）

全市设市中区、任城、曲阜、兖州、泗水、邹城、微山、鱼

台、金乡、嘉祥、梁山、汶上、高新区、市人才服务中心、

兖矿集团、北湖旅游度假区、市直17个报名点，分别负责所

属部门单位考生的报名、现场确认、网上确认缴费。 考生登

陆济宁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www.rsks.jnrsj-sd.gov.cn）进

行网上报名。应按照网上报名流程如实填写、提交本人报考

信息并上传照片。上传照片要求考生即时采集本人数码照片

上传，即考生采集照片的时间应在本次考试报名文件上网公

布后，采集照片的摄像头不低于300万像素，照片压缩为符合

要求的格式后上传，为正面免冠证件照。要求白色背景，无

边框，常戴眼镜者可配戴眼镜，照片要人像清晰，层次丰富

，神态自然，无明显畸变，第三人依据照片能够迅速判别是

否是考生本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即时采集数码照片的考生，

必须使用拍摄时间距上传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并符合要求的数



码照片，因使用照片达不到要求而影响正常报名考试的，后

果自负。考生填报完有关信息后，下载《注册税务师考试网

上报名考生信息表》一式两份（一份个人保留，一份存报名

确认点），由单位在照片右下角加盖单位公章。然后，单位

人事部门持本单位报考人员的《注册税务师考试网上报名考

生信息表》、学历证书、居民身份证原件，集中到所属报名

点指定确认地点缴费、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网上报名时间

：2009年12月22日至12月31日。现场确认时间截止到2010年1

月6日，具体时间由各报名点自行安排。市直报名点现场确认

时间为2010年1月5日至1月6日，确认地点为济宁人才大厦一

楼大厅。 （二）审核和确认时应提供的材料包括： 1、考生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 2、单位盖章后的《资

格考试报名表》（一式两份）； 3、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1份； 4、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

三）报考人员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报名，逾期不候。现场确认

时被“退回补充资料”的，应在现场确认时间截止前按有关

要求补充资料，并及时提请现场确认。通过现场确认并缴费

的报考人员应在2010年1月6日至1月12日登陆网上报名系统，

查看本人报名状态是否为“已缴费”，若有疑议，须在2010

年1月20日前与报名点联系。 （四）各报名点应严格按照报名

条件，审查报考人员资格，坚决杜绝不符合报名条件的报考

。要认真核对报考人员填报的身份证号与本人身份证号码是

否一致，要使用身份证验证仪辨别身份证真伪，坚决杜绝报

名替考、违纪处理期内考生报名。对确实不能出具身份证原

件的，必须持带照片的户籍证明办理报名手续，其户籍证明

由报名点收回，经公安机关查验无误后封存备查，并将有关



情况报市人事考试中心。要审核考生上传照片是否符合要求

。对身份证号录入错误、照片不清晰等不符合要求的，要予

以退回。在现场确认时间截止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不再办理

报名手续。对伪造学历、证明骗取考试资格或有意修改照片

形象特征、采用合成照片等形式违纪的，要按照《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

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将报名过程中发现的违纪违

规人员名单报市人事考试中心。 （五）各报名点于2010年1

月19日前必须核对实际报名人数和网上缴费人数，并将考生

各项证书原件、报名情况汇总表、考生信息表、承诺书、使

用户籍证明人员名单、违纪违规人员名单报市人事考试中心

。由市人事考试中心会同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共同审核。审

核中若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该报名点所有考生信

息一律退回报名点重审，由此影响考生正常报名的，由报名

点负责。 （六）特别提醒考生：1、老考生报考原级别、专

业的，必须填报档案号； 2、在报名时，由于自身原因报错

科目而不能正常参加考试的，以及在考试时，考生未认真阅

读试卷上“应考人员注意事项”出现问题的，后果自负； 3

、《税务代理实务》科目为主观题，考生务必在专用答题卡

上作答。由于此科目实行计算机网络方式阅卷，请提醒考生

：（1）答题前要认真阅读答题注意事项（答题卡首页）；

（2）严格按照指导语要求，根据题号标明的位置在有效区域

内作答；（3）必须使用钢笔或签字笔（黑色）作答。其余四

科均为客观题，全部在答题卡上作答。（4）考生应考时，须

携带2B铅笔、橡皮、钢笔或签字笔（黑色）、计算器（无声

、无编辑储存功能）。除《税收相关法律》科目外，其余科



目答题所用草稿纸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统一发放、考后回收。 

考生可直接在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网

址WWW.RSKS.SDRS.GOV.CN）下载准考证，下载时间为考

试前一周。因为考生必须通过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两者

缺一不可）下载准考证，所以，报名时一定要正确填写自己

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等信息。 五、考试收费标准按照鲁价费

发[2004]196号文件规定，收取考务费：每人每科56元。缴费

办法按鲁人发[2003]25号文件执行。 六、2010年度全国注册税

务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场设置由省人事考试中心确定。 七、考

试指定用书由市国税局、地税局办理，联系电话：国税局

：3168829；地税局：2397615。此次教材征订采取单科（本）

征订方式，不得要求考生整套购买。 各报名点要充分利用新

闻媒体和网站等手段进行广泛宣传，将报名点的设立情况、

报名时间和有关考试政策的情况及时通知广大考生，尽量避

免漏报、错报情况发生。各县市区人事、税务部门要密切配

合，严格条件，规范管理，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

：2010年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点（部门）承诺书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